
第 2024-02    號決議案 

 

 TEXAS州TOMBALL市市議會決議案及命令之內容包括：於2024年5月4日（週

六）在TOMBALL市舉行市政官員常規選舉；為上述選舉指定投票所並任命選

舉官員；就發出本選舉之通知作出指示；指定決選舉行日期（如果需要舉

行決選）；以及就本選舉之舉行事宜作出具體規定。 

 

   * * * * * * * * * *     

 

TEXAS州TOMBALL市市議會決議如下： 

 

第1節： 現命令於2024年5月4日（即5月第二個週六）在Texas州Tomball市舉行一項常規選

舉，藉此由Tomball市合資格居民選民投票選出以下官員： 

 

席位 

 

議會第2號席位 

議會第4號席位 

 

第2節： 本市之當前範圍可構成一選舉投票區；下列投票所應於上午七時(7:00)至晚上七時

(7:00)開放，以便選民進行投票；現任命以下人士擔任選舉官員，負責執行該投票所之選舉：  

 

投票所 

 

Tomball City Hall 

401 Market Street 

Tomball, Texas 77375 

 

選舉官員 

 

Patsy Kinsey，首席法官 

Latrell Shannon，候補首席法官。 

 

根據Texas州選舉法第32.009節之規定，現授權並指示市秘書長向選舉法官提供本決議案之副

本，作為其書面委任通知。若首席法官或候補首席选举法官無法行使其職責，則市秘書長有權在必要時

選擇一名合資格之選舉書記官擔任代理首席法官或代理候補首席法官。 

 

 

 

首席法官有權任命不超過七(7)名書記官來協助舉行本次選舉，但在任何情況下，首席法官任命

之書記官均不得少於兩人。上述選舉官員還應擔任本次選舉的提前投票選票委員會成員，本選舉投票區

之首席法官還應擔任提前投票選票委員會首席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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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州選舉法第3篇第32.091(a)節之規定，選舉法官應獲得時薪為18.00美元的報酬；提前投票

書記官和選舉書記官應獲得時薪為17.00美元的報酬。依據州選舉法第3篇第32.092(a)節之規定，如需

運送選舉設備及用品，選舉法官應獲得金額為25美元的報酬。本市選舉法官與書記官的一切必要培訓費

用應由本市承擔。法官與書記官的差旅費用應亦予以報銷，且培訓期間應按照規定時薪獲得報酬。 

 

 第3節：  現任命市秘書長為提前投票的選舉書記官，並由市秘書長依照Texas州選舉法第83.001

節及其後條款之規定，任命一名或多名提前投票助理書記官。本選舉之提前投票地點茲指定為： 

 

City Hall 

City of Tomball, Texas 

401 Market Street 

Tomball, Texas 77375。 

 

 為滿足選舉法第85.005節的要求，上述書記官應確保市政廳於提前投票期间的每一天開放（週

六、週日或法定州節假日除外）：即從選舉日前第十二(12)天至第四(4)天，上述書記官應確保市政廳

於週一至週五的上午七時四十五分(7:45)至下午五時(5:00)開放，但2024年4月30日（週二）除外，市

政廳將從上午七時四十五分(7:45)至晚上七時四十五分(7:45)開放12小時。  
 

 上述書記官不得允許任何人士於非書記官辦公室正常工作日進行親自出席提前投票，並且在任何

情況下，都不得允許任何人士於非書記官辦公室面向公眾開放的時間進行親自出席提前投票。選票申請

與郵寄選票亦可寄往上述提前投票地點，收件人為上述書記官。依據Texas州選舉法規定，提前投票書

記官應記錄一份名單，上面載有每位參加親自出席提前投票的選民及每位寄送郵寄選票的選民。該名單

應採用州務卿許可的形式記錄。 

 

 第4節：    所有選票都應依照Texas州選舉法製備。紙質選票應當用於提前郵遞投票，HART 

Intercivic Verity Duo投票系統應當用於親自出席提前投票和選舉日投票。市議會依據州務卿之授

權，現決定在提前投票和選舉日投票中採用HART Intercivic Verity Duo投票系統。舉行本次選舉、購

買相關材料及雇傭所有選舉官員所需的一切支出亦在此予以批准。  

 

 

第5節： 現授權並指示市秘書長佈置所有必要的選舉用品以舉行本次選舉。   

 

 第6節：    本選舉通知應依據Texas州選舉法之規定發出；上述通知的回執確認亦應依據上述

選舉法規定執行。市長應簽發本選舉的所有必要命令及令狀；投票關閉后，應向市秘書長提交本選舉的

選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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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 本次選舉應依照Texas州憲法第XI條第11節之規定舉行。Texas州憲法規定，若任期

超過兩(2)年的市政職位出現空缺，則應於120天內，根據Texas州選舉法與經修訂的1965年聯邦投票權

法案，予以填補。唯有合資格的Tomball市居民選民有資格進行投票。  

 

 第8節： 自2024年1月16日起，可提交選票席位申請書。競選市議員職位（議會第2號席位和

議會第4號席位）的所有候選人應於2024年2月16日下午5:00前將其姓名提交至Texas州Tomball市市秘書

長，以便其姓名得以載入正式選票。   

 

 第9節： 如需舉行決選，則舉行日期定為2024年6月15日（週六）。決選提前投票将於2024

年6月3日開始，直至2024年6月11日結束。為2024年5月6日市政官員常規選舉制定的所有條款、條件及

規定同樣適用於決選。  

 

 第10節： 現授權並指示市秘書長根據法律規定發出關於本選舉的通知。 

 

本決議案已於2024年1月    日獲得通過、獲准及決議。 

 

 
           

LORI KLEIN QUINN，市長 

Tomball市 

見證： 

 

           
TRACYLYNN GARCIA，市秘書長 

Tomball市 


